保良局綜合家庭服務

團體義工須知

安排團體義工到局為兒童提供服務之主要目的是希望兒童透過活動，得到適當的照顧及體會外界人士的關心。另一方面，一般團體義工可透過服務的過程，發展一己潛能，而親子義工團體更可達致親子的目的。為保障兒童及義工之利益，及方便行政上之管理，特將義工需要注意事項詳列如下：

A.
出入手續


1.
到總局服務之團體義工

1.1 義工抵局後，請負責人知會門警，以便能通知有關服務單位職員加以接待。

1.2 請各義工儘量集合一起進出，如屬親子團體，個別義工需於整個服務過程中相陪其年幼子女，免生意外。

2.
到兒童之家服務之團體義工



2.1
由所屬家舍職員或社工接待。

B.
活動範圍

1. 為免義工承擔不必要之責任，所有義工均不可帶兒童外出。除非是次屬局方批准之戶外活動。

2. 除已安排之活動範圍外，請勿擅自進入宿舍或其它地方。

C.
兒童行為問題或意外處理方法

1. 如遇兒童過於頑皮不聽教導，或故意搗亂秩序等，可請當值職員協助處理，切勿體罰兒童。另請勿與其他義工私下交換所負責照顧的兒童。

2. 請小心看顧兒童，在服務過程中如發生意外，請儘快通知當值職員，並詳述事件發生經過以便作出恰當跟進。

D.
義工守則

1. 為保護兒童本身之權利，請勿向職員或兒童查詢兒童個人背境或將所知資料向外間透露。

2. 為免誘發貪念，不宜餽贈金錢或貴重物品予兒童。

3. 請勿將個人地址、電話等資料給兒童，以避免日後可能對義工私人生活造成不便。

4. 如未獲局方批准，請勿邀請親戚朋友到局一起會見兒童。

5. 請義工衣著端裝，及留意言行，以向兒童樹立良好榜樣。

6. 如有需要替兒童拍照，需先向局方申請。若需刊登有關照片，必須於事前提出，待局方進行有關程序決定是否同意。

E.
與局方之溝通
1. 服務日期一經訂定，團體義工如有任何問題以至不能如期到局，請儘早通知局方。

2. 總局團體義工負責人電話分別為92372360(幼童組)及22778177(兒童組)。
3. 兒童之家則由個別家舍社工或家長作聯絡。

F. 其他注意事項
本局住宿服務向以一視同仁為原則接受轉介個案，並按先到先得處理。因此入住個案類別繁多，其中有可能包括患不同疾病者如肝炎帶菌、愛滋病帶菌、先天性心漏等，另兒童 / 服務使用者居住期間亦有機會感染傳染性疾病，如水痘、眼炎及流感等。本局屬下住宿單位將按衞生防護中心或醫生指示之傳染病類別進行隔離及照顧措施，以保障兒童 / 服務使用者獲得適當的照顧。
為符合＜私隱條例＞，本局並不會向外透露兒童 / 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包括家庭背景及病歷等。
謹此提醒無論照顧任何人士或日常人際交往，均請採用全面防護的措施，避免身體傷口與他人之血液或體液有任何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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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團體代表，已知悉以上各項義工須知內容，並同意在服務期間予以遵行。

簽署：








團體印鑑：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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